附件六範例：申請利用保育類野生動物資料
一、物種中名與學名：（1）台灣松雀鷹（Accipiter virgatus）；（2）台灣藍鵲（Urocissa caerulea）；（3）鳳頭蒼鷹（Accipiter trivirgatus）；（4）大冠鷲（Spilornis cheela）；（5）紅隼（Falco tinnunculus）；（6）領角鴞（Otus bakkamoena）；（7）彩鷸（Rostratula benghalensis）；（8）紅尾伯勞（Lanius cristatus）。

二、數量：（1）台灣松雀鷹1隻；（2）大冠鷲1隻；（3）鳳頭蒼鷹1隻；（4）紅隼1隻；（5）領角鴞1隻；（6）台灣藍鵲1隻；（7）彩鷸1隻；（8）紅尾伯勞1隻。根據過去的觀察記錄，貴子坑或關渡曾有上述之保育類鳥類出現。因此，本中心應市政府建設局要求，為避免繫放員在執行「一般類」鳥類繫放時，可能因保育類鳥類不小心中網，而觸犯野生動物保育法，因此特針對上述物種提出繫放申請；且所申請之繫放數量對其族群量的影響應該不大，且我們在操作的過程中必會非常小心，而不致傷害到牠們。
三、地區：台北市北投區貴子坑水土保持教學園區與關渡自然公園。

四、方法：架設霧網捕捉、繫上合金屬環及測量外部型態後，在原地釋放。

五、時間：自核准日起至95年12月31日止。
六、目的：了解當地各種鳥的活動狀況、生存年齡及成長狀況。



















